蛋白質胺基酸序列分析儀使用管理辦法

1、 宗旨：

本蛋白質胺基酸序列分析儀（以下簡稱本儀器）管理辦法之訂定主要在使本儀器能發揮最大使用效益，服務全校師生或校外研究同仁。

2、 服務對象：

1. 本儀器之服務對象以本校師生、或校外教學及研究單位之研究人員為主。

2. 本儀器之使用需先向本儀器之負責管理單位（生物化學研究所）提出申請，並填具蛋白質胺基酸序列分析儀使用申請表。申請電話：(04)22840468轉225  聯絡人：鐘桂敏小姐

3、 服務項目：

1. 蛋白質或peptide之N-端胺基酸序列分析。

2. 蛋白質胺基酸序列分析資料之電腦分析及核對。

3. 蛋白質樣品之製備或胺基酸序列分析問題之解決：請與諮詢老師或儀器操作人員主動連繫。

4、 儀器使用之規定：

1. 蛋白質分析樣品準備需知：

a. 分析樣品可以是膜樣品或液體樣品。

b. 製備膜樣品建議採用CAPS來配置蛋白質膜轉移之緩衝液。另外，蛋白質轉移所用之濾膜絕對必需是PVDF材質。如有未按照方法製備樣品，而導致胺基酸分離管柱阻塞者，必需賠償該管柱費用。

c. 轉移至PVDF膜上之蛋白質樣品，需以乾淨之蒸餾水洗過，以去除可能殘留的Tris及glycine等一級胺物質，避免影響分析效果。

d. 液體蛋白樣品不得含有影響Edman degradation各步驟反應之化學成分，且蛋白溶液體積不得超過30 l，以方便蛋白樣品之使用。

e. 送分析之蛋白含量不得低於40 pmole、或直接向操作人員徵詢意見。

2. 收費標準：
為確保本儀器最佳服務品質，以及增加其有效服務年限，使用本儀器之個人或單位，均必需分擔本儀器使用之耗材、維修、及操作人員服務所需之費用。

a. 校內收費標準：( 2003年10月10日起 )
i. 每一蛋白質樣品，不論分析是否成功，一律收取開機費新台幣 2500元。

ii. 每分析一個胺基酸，加收新台幣 400元。

iii. 在正常操作狀況下，如果蛋白質樣品無法進行胺基酸序列分析，申請使用儀器者需自行負責。
iv. 液體樣品開機費為2700元。

b. 校外收費標準：( 2003年10月10日起 )
i. 每一蛋白質樣品，不論分析是否成功，一律收取開機費新台幣3000元。

ii. 每分析一個胺基酸，加收新台幣 400元。

iii. 在正常操作狀況下，如果蛋白質樣品無法進行胺基酸序列分析，申請使用儀器者需自行負責。

iv. 液體樣品開機費為3200元。

c. 收費方式：

於領取樣品蛋白胺基酸序列分析結果時，一律以現金支付所需費用，再由儀器管理單位直接發給使用者收據，以便核銷。

5、 樣品分析完成時間：

依樣品蛋白登記分析之時間順序。
